
2023 年全省医疗纠纷诉前化解暨医疗损害鉴定 

培训班在武汉顺利召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医疗损害

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函[2021]1 号）文件精神，推

动我省医学会全面开展医疗损害鉴定工作，提高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及医院管理人员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能力，切实维护

医患双方合法权益。10 月 25 日，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

医学评价与继续教育办公室、省医学会承办的 2023 年湖北

省医疗纠纷诉前化解暨医疗损害鉴定培训班在武汉召开。来

自全省部省属医疗机构、市、州（县）卫生健康委（局）及

所属二级及以上部分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相关负责人、市、

州医学会分管医鉴工作的负责人，共 248 人参加了培训。湖

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医政医管处、政策法规处、妇幼健

康处、综合监督处、中医医政医管理处等处室参加了培训会。

省 医 学 会 王 波 副 秘 书 长 主 持 培 训 班 开 幕 式 。

 



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汤慧芹副处长在开幕式上作

了重要讲话，她指出，医疗质量是医院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

医疗安全则是医院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医疗损害鉴定是预

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的重

要环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一是要深刻认识加强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紧迫性，二是要不断提高医疗纠纷预防

处理能力，三是切实做好医疗纠纷处置和信访维稳工作。 

 

她强调，我省个别没有开展医疗损害鉴定的医学会要积

极行动起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本次培训会后要积极支

持各市、州医学会开展医疗损害鉴定工作，并提上重要日程。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纠纷调解过程中需要鉴定的，尽

量委托当地医学会进行鉴定。 



 

培训班上，省医学会医学鉴定中心主任陆泓作了《积极

探索 及时化解诉前医疗纠纷》的专题讲课，从医疗损害鉴

定的概述、专家库设置、委托和受理、鉴定实施、鉴定流程

等方面详细解读了《医疗损害鉴定规则》，介绍了省医学会

医疗损害鉴定的开展情况，在鉴定成果转化上的成效等，从

法律、法规、实践三方面进行了讲授，为我省鉴定工作提供

了新思路。省卫生健康委法律顾问张敏从信访、行政查处方

面介绍了医疗损害鉴定行政监管的改革思路及信访处理流

程，对医疗纠纷信访日常管理工作起到有效的指导意义；省



委网信办周来讲授了网络舆情发生的特点，网络信息发布的

要点及如何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并积极主动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协和医院医务处王建强作了《新形势下医疗纠

纷处置的思考》的讲座，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医疗纠纷面临

的新形势，医疗纠纷处理置和应对，化解医患纠纷的对策等。 

本次培训班课程紧凑，内容充实新颖，切合工作实际，

不仅有法律法规解读、鉴定路径探讨，还有网络舆情处置和

信访流程的管理，有效提升了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和医院管理

工作者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运行的能力和水平，对医

疗损害鉴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受到了参培

人员的一致好评。 


